
 

臺中縣職能治療師公會第 1 屆第 7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99 年 3 月 6 日（星期六）下午 2 時 

二、地點：行政院衛生署豐原醫院復健科職能治療室 

三、出席人員：黃俊彰常務理事、蔡昀臻常務理事、吳宣儒理事、蔡穎華理事、楊文英

常務監事、黃淑楨監事、王貽宣監事、林姮妏理事。 

四、請假人員：王淑敏理事、陳衍源理事、吳瑋君理事。 

五、缺席人員： 

六、列席人員： 

七、主席：章理事長國正                    紀錄：鍾純毓 

八、主席致詞：（略） 

九、報告事項： 

（一）章理事長報告：  

1、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2、報告本會期之會務紀要。 

（二）各委會報告： 

1、專業服務及人力資源委員會王主任委員淑敏請假由章國正理事長代為報

告： 

經詢問居家復健委託方案已截止，公開招標後十天內需要將方案寄出，

因此得要等到明年。目前研擬做法有二： 

做法一：公會先確定種子名單，同樣發給問卷建立種子名單。 

做法二：確立種子名單後將方案撰寫完成，以利明年初順利完成方案招

標。 

章理事長說明：今年度居家復健已開始執行，據了解共有 9個單位承接，

明年度會請委員會注意時限。 

2、繼續教育委員會黃主任委員俊彰報告： 

今年預定辦理 5 次課程，領域分別為小兒 2 次、 生理 1 次及心理 2 次，

原預定於 4 月份辦理第 1 次課程，但因擬邀請之講師黃惠聲老師 4 月份

時程已排滿，故安排於 5 月 2 日舉辦第 1 次課程。 

章理事長指示：因今年原則上不安排感控課程，故若全聯會有排定感控

及法規相關課程，需提醒會員踴躍參加。 

3、財務委員會蔡主任委員昀臻報告：  

(1) 已製作報表至 99 年 3 月 5 日止。 

(2) 協助秘書處申請及執行本年度各項專案計劃經費之相關管理及核銷。 

(3) 每月月初召開一次以上財務委員會會議，針對前一個月財務報表做核

對檢討。 

(4) 製作本會 98 年度財務決算，資產編列、現金出納及基金收支各表格。 

(5) 進行會員大會禮品、紀念品、餐點及其他相關事項做採購，並針對會

員大會當日開車會員向舉辦地點（署豐）做優惠爭取。 

(6) 進行已同意簽約之特約商店店家寄出合約書，並做合約書回覆追蹤。 

(7) 針對特約商店合約書寄回之店家、內容做統整並製作成表格，並交付

資訊委員會公布於公會網站。 

(8) 針對會員大會未出席之會員，寄發會員證及服務獎牌。 

(9) 提供會員聯誼會初步方案供理監事決議。 

(10) 統整會員對第 1 屆第 3 次會員大會舉辦地點及型式之問卷調查，



 

結果如下：37 份希望與本次相同（以議事進行為主搭配課程演講無會

後聚餐）；22 份希望在餐廳舉辦（至餐廳進行大會有會後聚餐但無課

程演講）； 2 份無意見、均可；6 份為空白卷。 

章理事長指示：明年度辦理大會時請參考此次問卷回覆結果。 

4、公共事務委員會林主任委員姮妏報告： 

已蒐集各免費法律諮詢服務處，目前可提供的有鄉鎮市公所、立委服務

處、法律扶助基金會﹝受理政府機關或團體委託執行之法律工作﹞及台

中縣政府-法律諮詢服務中心 。 

5、資訊委員會章主任委員國正報告： 

(1) 線上報名功能，本次會員大會已採用，此便利性簡化會員報名手續及  

減低辦公室之負擔，接下來本年度的繼續教育課程及活動將繼續使用

線上報名系統的功能。 

(2) 電子報發佈希望各委員能提供稿件，及向會員徵求文稿，目前以全國

各課程訊息及新書介紹為主。目前台中市職能治療師公會有提供投稿

獎勵，本會是否也要擬定相關方案，可於提案中討論。 

(3) Facebook 粉絲頁面因忙碌，發佈訊息較少，主要以維護網站功能為

主，接下來將多發佈與公會相關訊息及推廣本會。 

(4) 新入會會員要求需加入網站成為網站會員，以利其日後課程報名及減

低會務之負擔。 

(5) 本會所簽訂之特約商店廠商，相關簽訂優惠內容委員會已公告在網站

上，後續將設定廠商相關連結。 

 

十、討論提案： 

（一）案由：會員大會會後工作檢討。 

提案人：章理事長國正。 

說明：請各組組長報告所負責組別此次執行時所遇到的問題，以利下次辦理大

會時改善。 

討論： 

總務組蔡昀臻常務理事報告：討論報名人數與購買出席紀念品人數差異，造成

紀品剩餘過多，是否有方式可改善會員報名出席情況，或其他變通的方式。 

王貽宣監事：建議不購買紀念品，轉換課程報名費用優惠，以避免禮品剩餘的

問題。 

蔡昀臻常務理事：是否可改用將報名但缺席會員列入黑名單方式，予會員警剔

作用。 

章國正理事長：目前新竹市職能治療師公會有使用免費課程券，因金額與紀念

品差不多，是否下次大會可採用此種方式。 

蔡昀臻常務理事：課程券是否只限用於本會課程，還是可擴大到其他公會使用。 

章國正理事長：先以本會課程為主，因若要汲及其他縣市複雜度較高。委託出

席會員則另準備其他紀念品。 

吳宣儒理事：建議領取課程券以準時出席的會員為準。 

楊文英常務監事：會員大會以吸引會員參加為主，這此大會日期是否太接近過

年，大家都較忙碌，故日期挑選需仔細考慮。 

蔡穎華理事：日期部分此次已考慮過年因素，但因其他因素而改期，故明年更

注意即可。 

蔡昀臻常務理事：若抽獎禮品較好，可能會較吸引會員出席。 

蔡穎華理事：會員大會應是著重於會務上，摸彩聯誼活動只是輔助，不應列為



 

考量之重點，建議可用其他方法吸引會員參與。 

黃淑楨監事：是否可將學分數拉高，以吸引會員出席。 

黃俊彰常務理事：遲到目前已變成常態，在舉辦課程時也常發生很難管控。 

楊文英常務監事：今年剩餘禮品可做為明年禮品。 

決議：下次會員大會可參考本次討論採用何種方案，或調查會員對於此次紀念

品發放的建議。 

 

議事組黃俊彰常務理事報告：建議獎頒獎流程放至後面流程，以避免領獎人遲

到或未出席時無法上台領獎。 

黃淑楨監事：建議事先告知領獎人出席或發佈通知給獲獎人，請獲獎人可提早

出席或提早準備，亦有可能提高會員出席意願。 

黃俊彰常務理事：因今年原討論希望給予會員驚喜，故未事先通知。 

蔡穎華理事：亦可於發放開會通知時即告知會員。 

黃俊彰常務理事：議程上當天有一些小狀況，但整體上還好。 

決議：下次會議依討論內容修正。 

新聞組林姮妏理事：本組負責為拍照及攝影等，當天情況良好。 

章國正理事長：此次大會來賓致詞等未錄音，下次可安排錄音以將來賓致詞等

列入會議紀錄裡。 

決議：請新聞組下次大會時從頭開始錄影及錄音，議事組仍安排人力做記錄。 

 

報到組陳衍源理事未到： 

蔡穎華理事：遲到與抽獎資格部分需做釐清。 

章國正理事長：建議先界定遲到的定義。 

黃俊彰常務理事：請報到組統計出席人數能更即時以利議事進行。 

章國正理事長：大會召開前及議事開始前皆需請報到組提供會員出席人數。 

蔡穎華理事：大會報到結束之後半小時，權益喪失如抽獎及領取紀念品章國正

理事長：有關於遲到的定義均在會前及大會現場說明，此次將更明確說明，以

避免爭議。 

蔡穎華理事：若在會員大會通知即告知會員報到遲到之寬限時間，可能造成會

員心裡有底限而更晚報到。建議仍按此次大會說明即可，但可以大會當天在現

場向已到會員說明遲到所影響的權益等。 

黃淑楨監事：因整個議程開始亦未準時，是否將報到時間拉長以符合實際開會

時間。 

章國正理事長：若延長報到時間，可能會導致整個議程更往後延，不建議採用

此方法。 

王貽宣監事：建議仍事先即把遊戲規則講明較佳。 

決議：1、大會報到結束之後半小時可保有抽獎權益，但其他上課及參與議程

及記念品仍可保留。2、出席人數統計需注意時間。 

 

接待組王淑敏理事未到： 

章國正理事長：當天來賓不多，原則上無大問題，胸花部分未準備，下次可事

先準備。 

決議：胸花準備部分，主席、司儀、來賓及常務監事等，原則上需上致詞或報

告人員皆準備。 

 

其他討論： 

摸彩的方式：討論是否採用新的方式。 



 

決議：1、改回摸彩券投入封箱的方式，細節於大會再作公告說明。2、課程積

分需全程參與才能發給積分。 

 

（二）案由：研商大會禮品處置。 

提案人：章理事長國正。 

說明：剩餘保溫瓶 11 份、筷子 2 份及修容組 1 組，請討論如何應用，目前有

3 方案上網拍賣、致贈講師及運用於會員大會或會員聯誼會抽獎。 

討論：上網拍賣：1 票；致贈講師：2 票；會員大會或會員聯誼會抽獎：6 票。 

決議：剩餘禮品將會員大會或會員聯誼會抽獎時使用。 

 

（三）案由：研商本年度會員聯誼會事宜。 

提案人：章理事長國正。 

說明：財務委員會已準備了相關方案，請參考附件並請蔡昀臻主任委員說明。 

討論： 

楊文英常務監事：每一會員應都有權益參與，故訂定人數限制，較不公帄。 

黃俊彰常務理事：若擬兼顧每一會都應能參與，可訂定日期截止後則不受理報

名，場地再做協調。 

章國正理事長：較傳統的方式是以聚餐方式，但若要較符合職能治療的專業精

神，可參考台北市職能治療師公會的方案，極限體驗、銀飾製作、理財講座等，

當然情感性的聯繫也很重要，但有目的的活動好像更有意義，活動可以很多

元，大家可以多提供。 

王貽宣監事：建議可請會員自行票選。 

決議：依討論通過。 

主席裁示：先交由資訊委會進行線上問卷調查，再行討論決議方案。 

 

（四）案由：研商本年度會員醫療業務責任險服務事宜。 

提案人：章理事長國正。 

說明：公共事務委員會林姮妏主任委員報告，全聯會從 99 年度起提供會員保

險互助金，但委員會擬由公會簽訂提供會員醫療業務責任險，費用由會員自

付，若理監事同意此方案，再由委員會與保險公司洽詢。 

討論： 

蔡昀臻常務理事：保費部分是在哪個時間點繳交。 

章國正理事長：保費繳交可延用課程繳款方式說明。 

林姮妏理事：目前詢價部分在 400 元至 700 元間，視保險公司、條款不同及會

員人數多寡，金額也不同。 

決議：無異議通過決定進行本服務。 

主席裁示： 請公共事務委員會林姮妏主任委員進行後續接洽，於下次會議報

告。 

   

（五）案由：確認申請入、退會審查結果。 

提案人：章理事長國正。 

說明：申請入退會情形，自 98 年 12 月 19 日至 99 年 3 月 4 日止，包括職能治

療師入會 10 位，退會 6 位；職能治療生入會 2 位，退會 2 位，總計 12 位申請

入會，8 位退會名單請傳閱。若無異議本會會員人數至 99 年 3 月 4 日止，職

能治療師共 96 位，職能治療生共 37 位，會員總數共計 133 位。 

決議：無異議通過。 

 



 

十一、臨時動議： 

（一）案由：追認本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 3 屆第 3 次會

員代表大會會員代表名冊。 

提案人：章理事長國正。 

說明：1、全聯會函請本會於 3 月 1 日提交本會會員名單，因時間關係擬以上

次理監事會議 98 年 12 月 19 日第 1 屆第 6 次通過會員人數提報，該

次通過會 員人數為 129 人，依人數比例計算本會應提報之會員代表

為 13 名，目前本會已有會員代表 12 名，扣除已退會之代表廖建鈞

及楊茜如會員，需再增額 3 名。 

2、出席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會員代表大會之會員代

表，由本會理監事會推派之。原候理補理事蔡穎華及林姮妏已遞補

為理事，優先列為會員代表，另仍有 1 名缺額。 

3、擬由候補理監事擔任，詢問劉杰候補理事及孫興漢候補監事意願，

孫興漢候補監事婉拒，由劉杰候補理事擔任。 

4、本次提報之會員代表名冊如會議資料附件。 

討論： 

楊文英常務監事：代表中皆為本會理監事，其他會員是否就喪失了機會。 

蔡昀臻常務理事：是否可先於理監事會時先調查理監事意願，如無意願的話可

將名額釋出。 

章國正理事長：亦可參考先前省公會作法，詢問各會員是否有意願參與。 

決議：無異議通過。 

主席裁示：1、希望此次大會大家可踴躍參與，若無法參與亦儘量找到其他出

席會員代表委託出席。2、明年度提報會員代表名單時，可事先做調查，詢問

會員意願等再提報名單。另參與之會員代表是代表本會故車馬費可由本會支應

台鐵票價及膳雜費。 

 

（二）案由：研商理監事出缺席情況及委員會工作相關事宜。 

提案人：章理事長國正。 

說明：1、理監事出缺席情況如會議資料，理監事身負會員期許及重責依本會

章程第 38 條規定理事、監事應出席理事、監事會議。理事會、監事

會不得委託出席；除因執行本會業務請假外，理事、監事連續兩次

缺席或 1 年內累計達 3 次缺席理事會、監事會者，視同辭職，其職

位得由候補理事、候補監事分別依次遞補之。且因部分理監事工作

異動關係，本會目前只剩餘 1 位候補理事，故請大家務必遵守出缺

席之規定，以免影響會務運作。 

2、各委員會目前皆順利運作，較有問題的是專業服務及人力資源委員

會可能王淑敏主任委員及陳衍源委員工作較忙碌，較無法參與會

議，可能會造成業務的延宕，請大家提供意見如何處置較佳。 

討論： 

楊文英常務監事：未來在安排時間時，請大家提供確切無法配合時間，若時間

排定後，請大家務必保留會議時間。有關長期照護計畫，有許多會員關切，但

因委員會運作而影響會員權益，故建議是否有其他理監事可協助此委員會之相

關業務。 

王貽宣監事：是否有其他理監事願意出任。 

章國正理事長：若該委員會在執行上有問題，亦會影響會務的整體表現，若有

理監事有意願加入，亦可增設副主任委員等方式進行。 



 

黃俊彰常務理事：因原王淑敏主任委員為大家推選出來的，是否可先徵詢其意

見，是否在推動上有困難，或在增設副主任委員部分有無其他意見。 

章國正理事長：王淑敏主任委員可能因工作關係，較無睱參與會議，故在訊息

掌握上亦較無即時性。建議可邀請陳衍源理事接任副主任委員，並徵召本會會

員加入該委員會，以免該委員會業務之延宕。另外在理監事會時主任委員與副

主任委員務必有人出席報告該委員會執行業務的情況。 

蔡昀臻常務理事：若請陳衍源理事接任副主任委員，其出席仍然無法改善，問

題仍無法解決。 

黃淑楨監事：2 位理事其皆於學校系統工作，故其要找到人手可能較困難，且

該委員會所負責之業務，可能都為計畫型態，若無人力在執行上，困難度真的

頗高，是否增設細部負責人員，由主任委員統籌較佳。 

決議：1、與王淑敏主任委員研商委員會業務推動方案。2、建議主任委員增加

委員會人力。3、廣增會員參與公會事務。 

主席裁示：請各理監事若有適當人選亦可提供主任委員邀請加入委員會，另可

在向會員徵才，不僅是該委員會可增加人力，其他委員會亦可注入新活力。有

關徵才的推廣，請大家思考後再討論類似獎勵制度方案等。 

 

十二、理事長裁示事項︰擬於中華民國 99 年 5 月 1 日（週六）於行政院衛生署豐原醫

院召開第 1 屆第 8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請辦公室預作安排。 

 

十三、散會 


